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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民健康保險特殊材料給付規定修正對照表 

給付規定分類碼：I203-11 

(自111年11月1日生效) 

 

修正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說明 

自111.11.1起生效 

一、 易發生 overdrainage 病人：如

normal pressure hydrocephalus, 

post-hemorrhagic hydrocephalus, 

tumor associated hydrocephalus, 

post-traumatic hydrocephalus, post-

infective hydrocephalus等。 

二、 其他水腦症病人，接受分流手術

後發生過度引流並有下列情形之

一者： 

(一) 硬腦膜下積液 

(二) 硬腦膜下出血 

(三) 顱內低壓（姿勢性頭痛、影像

檢查顯示廣泛腦膜顯影、靜脈

竇充血、腦室變小或腰椎穿刺

檢查顱內壓力偏低）。 

三、 十八歲以下之兒童不受上開給付

規定之限制。 

 

腦室腹腔引流系統-具抗虹

吸裝置或體位式重力閥(自

111.4.1起生效) 

給付規定：限用於腦脊髓

液分流手術後發生過度引

流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 

一、硬腦膜下積液。 

二、硬腦膜下出血。 

三、顱內低壓 (姿勢性頭

痛；影像檢查顯示廣泛腦

膜顯影、靜脈竇充血、腦

室變小或腰椎穿刺檢查顱

內壓力偏低)。 

四、未滿七歲兒童，引流

過度造成頭顱尺寸過小。 

與 「 腦

脊 髓 液

分 流 系

統 」 之

給 付 規

定 併 同

修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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